
律政司司长在《香港国安法》公布实施五周年专题展览开幕典礼致辞（只有中

文）（附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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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（六月十二日）在《香港国安

法》公布实施五周年专题展览开幕典礼的致辞全文： 

    

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： 

    

  大家早晨。我十分高兴出席《香港国安法》公布实施五周年专题展览开幕

典礼。我希望藉今天机会，重申我之前提及过的三个「不能」和一个「坚

持」。 

    

  第一个「不能」是不能忘记历史——中国人的传统教训是「前事不忘，后

事之师」。我们大家都必然记得二○一九年爆发的「修例风波」，不但国家安

全受到严重威胁，我们误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和平安定社会环境受到巨大破坏，

大家不能够正常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我们都感受到切肤之痛，亦令我们深刻认

识没有国家安全，大家都无法真正行使我们都十分珍惜的权利和自由，人身安

全、财产也会受到威胁，亦无法过正常生活。我们要谨记这个惨痛的教训，时

刻提醒自己绝对不可以让历史重演。 

    

  第二个「不能」是不能无视现实——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是居安思危，不可

对问题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。虽然香港社会已回复安定，而国安风险亦往往非

肉眼能容易所见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敌对国家和势力正企图不断打压我们国家

的发展。正正因为香港在「一国两制」下，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独特及不可取

代的地位，亦是现时国家内最自由开放的地方，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。某国家

企图通过非法制裁手段和威胁干扰国安案件的正当司法程序、对香港这个零关

税的独立关税区实施非法关税，就是最鲜明的例子。 

    

  第三个「不能」是不能袖手旁观——中国人讲究的是凡事要身体力行，不

可光说不做。既然国家安全与我们个人福祉息息相关，那么自然地，我们亦应

肩负相应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。《香港国安法》第六条清楚指明，维护国家主

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；在香港的

任何机构、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《香港国安法》和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

法律，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。 

    

  在以上三个「不能」的大前提下，我们必须有一个「坚持」，就是坚持按

照法治原则维护国家安全。这原则是《香港国安法》第五条明文所规定。优良

法治当然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，是香港能成为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的

先决条件。坚持按法治原则维护国家安全，对确保和促进安全和发展这对关系

的良性互动至为关键。 



    

  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次专题展览以现代创新生动方式，不偏不倚、深入浅

出，向参观者展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、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、「修例风

波」的历史真相、中央制定《香港国安法》，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发挥的作

用和成效等。我期望通过这次专题展览，让大家更了解及明白为何我提出的三

个「不能」和一个「坚持」。 

    

  最后，我预祝这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。谢谢大家。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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